
 1 

 

 

 

 

 

 

113 年數位發展部辦理所屬

機關員額評鑑情形報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3 年 5 月 

 

 

 

 



 2 

目錄 

壹、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……3 

貳、 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5 



 3 

113 年數位發展部辦理所屬機關員額評鑑情形報告 

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8 條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

辦法第 15 條至第 20 條規定，二級機關應每兩年評鑑所屬機關人

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，以確保機關整體策略、未來業

務發展狀況及員額合理配置目的之達成，並作為預算員額調整依

據。 

為瞭解數位發展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所屬數位產業署（以

下簡稱數產署）及資通安全署（以下簡稱資安署）業務運作狀

況、單位組設、員額配置及人力運用情形，本部會同學者專家

組成評鑑小組辦理本次員額評鑑作業，俾利後續組織、業務及

員額相關案件之核議。 

壹、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

一、 評鑑日期與方式：113年 3月 6日至同年 5 月 31日進行書

面審查。 

二、 評鑑小組成員：由本部單位代表 5人（含召集人、副召集

人），以及與機關職掌相關領域、公共行政、人力資源管

理、企業管理等相關學者專家 4 人，共計 9人組成評鑑小

組。 

三、 評鑑建議 

(一)為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指標（SDGs）倡議，並落實

行政院性別平等、人權發展等政策，建議強化人員培育

與配置彈性，透過外部專家知識分享，加強跨領域及新

趨勢發展之知識成長，以適時因應業務需求變化及外界

期待。 

(二)針對新舊業務之持續辦理或轉換，建議評估建立評估標

準或標準作業程序，以利無縫接軌並配合實際需求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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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併。同時因應人員調離，可能產生新舊人員交接與新

進同仁輔導等業務，建議建立師徒制或其他經驗傳承機

制，俾利業務無縫接軌。 

(三)建議加速人才甄補，並併同評估缺額期間人力彈性運用

等彈性作為之可行性，亦請評估承攬人力除現行清潔、

保全等非核心業務外，協助各組辦理非公權力業務之可

行性。 

(四)建議盤點各業務組運用非典型人力數量，作為業務調整

與人力運用之客觀數據參考，並可預先規劃各類人員基

本職責範圍，以及與正式人力配合協作等管理規範，以

明確權責歸屬區隔，增加工作效率。 

(五)建議滾動檢視和盤點人力，評估業務單位與輔助單位間

工作負擔之差異，優先充實業務單位之人力與配置，並

可藉由工作輪調提升成員職能，必要時能減輕其他成員

負擔。 

(六)建議持續追蹤監測各單位加班原因，主動對加班同仁提

供各項關懷諮詢、與民間幼兒園或其他相關機構進行特

約合作等服務，以增進同仁向心力。 

(七)建議持續檢討進一步去任務化、繼續簡化、數位資訊化

或委外化空間，並宜針對具有委外或數位化討論空間者

積極進行研議，提高整體業務數位化水平，以利將有限

人力置於核心業務。 

(八)基於數產署數位化專業，建議分析各項業務數位化之主

要影響因素或重要事項，研擬各組辦理相關業務之共同

準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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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 

一、 評鑑日期與方式：113年 3月 6日至同年 5 月 31日進行書

面審查。 

二、 評鑑小組成員：由本部單位代表 5人（含召集人、副召集

人），以及與機關職掌相關領域、公共行政、人力資源管

理、企業管理等相關學者專家 4 人，共計 9人組成評鑑小

組。 

三、 評鑑建議 

(一)建議資安署建立持續評估與監控機制，以確保業務發展

與組織目標一致性，並定期盤點新舊業務增減情形，及

各組業務辦理情形，從而建立各組核心業務辦理之優先

順序，同步進行業務整併、流程簡化等配套優化作為；

同時，建議區隔各業務之屬性與基本權責歸屬或主/協

辦分工方式，以利跨單位協同。 

(二)為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指標（SDGs）倡議，並落實

行政院性別平等、人權發展等政策，建議針對公部門資

安人才培育宜透過不同策略及措施推動，以期公部門資

安人才培育進用無虞，並促使資安產業人才發展循環生

態系，以適時因應業務需求變化及外界期待。 

(三)鑑於資安署各類人力逐步補實，建議針對人員工作配

置、負擔等影響人員工作意願之原因進行調查分析，以

瞭解人力變動之可能原因與因應作為。 

(四)為應對不斷變化之資通安全挑戰，並為免影響機關業務

推動，建議資安署參酌科技顧問會議總結報告等，持續

保持招募與培訓力度，擴大管理幅度以確保有足夠專業

人才支持業務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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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建議持續追蹤各單位加班狀況，瞭解其人力配置與業務

之間關聯，滾動式修正與調整，在各組間建立彈性相互

支援機制，並配合員工協助方案執行，主動提供相關協

助或諮詢。 

(六)建議持續推動業務資訊化、工作簡化，並滾動檢討委外

空間，如培訓和研討會等業務，以調整業務及核心人力

配置，減少機關同仁工作負擔並提升效率、行政效能。 

(七)承攬人力除現行運用方式外，建議評估用於協助辦理各

組非公權力業務之可行性，如人員教育訓練或業務評鑑

不涉公權力之項目，可評估採委外、承攬或其他彈性方

式辦理，以因應未來環境變遷需求。 

(八)鑑於資安環境、機房建置需投入多元專業人力，建議評

估建立種子人力，或採單位認證等方式，以不排擠署內

其他業務並有效節省人力；同時，建議評估建立各機關

有關資安之專屬內部控制制度。 


